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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ＨＵＮＡＮ ＫＡＩＭＥＩＴＥ ＧＡＳ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

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

诺如下：

全体股东香港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信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四川开

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承诺： 自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湖

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也不由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通过公司股东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

（共计

１１

人）就持有的公司股东的股权作出了如下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东

的股权，也不由公司股东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权；

２

、除前述锁定期外，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司申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东的股权及其变动情况，

在其任职于公司期间每年转让的股权数额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东股权的

２５％

；若本人从公司处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权。

通过岳阳信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除公司董监高及核心技术人员外的业

务骨干（共计

１４

人）就其持有的岳阳信安的股权作出了如下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岳

阳信安的股权，也不由岳阳信安收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权。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

容与格式指引》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１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４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４８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５３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凯美特气”，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４９

”；其中本次公

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

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

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凯美特气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４９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

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

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

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

（

万股

）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５

，

２２０．００ ６５．２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岳阳信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２０．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０．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小计

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网上发行的股份

１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小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名称：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ｎａｎ Ｋａｉｍｅｉｔｅ Ｇａｓ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祝恩福

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５

、住所及邮政编码：湖南省岳阳市七里山；

４１４００３

整体变更登记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６

、经营范围：干冰、液体二氧化碳、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及其他工业

气体生产及销售；兼营塑料制品的生产及销售；凭《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批准

的经营范围从事货物运输。

７

、主营业务：以食品添加剂液体二氧化碳的生产及销售为主，并进行干冰

及其他工业气体的生产及销售。

８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９

、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５３３５９

；传真：

０７３０－８５５１４５８

１０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ｋｍｔ．ｃｎ

１１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ｃｈｉｎａ－ｋｍｔ．ｃｎ７

１２

、董事会秘书：张伟

１３

、证券事务代表：王虹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直接持有股数

（

万

股

）

间接持有股数

（

万

股

）

祝恩福 董事长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４

，

６９８．００

周岳陵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５２２．００

祝英华 董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４１２．８５

肖勇军 董事

、

总经理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４９．９７

张 伟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３３．３４

张晓辉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２９．３０

徐卫忠 董事

、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２５．３４

魏玺群 监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１７．１４

李一鸣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

胡益民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

陈步宁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

乔志钢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０．１０．３１－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 —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１

）控股股东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香港浩讯，其持有本公司

５

，

２２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本次

发行前总股本的

８７．００％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６５．２５％

。

香港浩讯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港元，注册地中国香港，注

册号为

７６６９９７

。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环保领域的投资公司，在气体投资领域拥

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祝恩福先生、周岳陵女士为该公司董事，分别持有

９０．００％

和

１０．００％

的股权。

经香港陈永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香港浩讯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

为

６

，

６７９．５７

万港元，净资产为

５

，

３９０．０９

万港元，净利润为

４４．４９

万港元。

（

２

）实际控制人

祝恩福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香港浩讯

９０．００％

的股权， 其夫人周岳陵女

士持有香港浩讯

１０．００％

的股权。 祝恩福先生通过香港浩讯间接控制公司

８７．００％

的股份。 岳阳信安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１２．００％

的股份。 祝恩

福先生的姐姐祝英华女士持有岳阳信安

５７．３４％

的股权， 祝恩福先生的哥哥祝

恩奎先生持有岳阳信安

１．８４％

的股权。 祝恩福先生通过上述关联关系，可控制

岳阳信安

５９．１８％

的股权。 祝恩福先生可直接和间接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

７４．２５％

，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间接如下：

祝恩福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香港永久居留权身

份证号码为

Ｐ８８３４３６

（

２

）。曾任凯美特有限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香

港浩讯董事长，安庆凯美特董事长，惠州凯美特董事，北京凯美特董事，华美空

调执行董事、总经理。

２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简介

（

１

）长沙华美空调

现持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４３０１１１２００２８５０

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住所为长沙市城南中路鸿园商务会馆四楼，法人代表祝恩福，注册

资本为

７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空调设备的安装及

售后服务，空调工程的设计及技术服务。实际控制人祝恩福先生和周岳陵女士

分别持有该公司

５０．００％

的股权。

该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已经处于停业状态，没有开展任何经济业务。

（

２

）岳阳凯达科旺

现持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４３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６１７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住所为岳阳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装备制造产业区，法人代表祝

恩福，注册资本为

３

，

５６９．１４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

资）；经营范围为汽车车桥、车辆装备、机电设备（不含机动车整车及发动机）及

普通机械设备的制造、 销售 （以上项目未取得相关许可不得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实际控制人祝恩福先生通过香港浩讯持有该公司

５１．００％

的股权。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２６

，

９７１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浩讯科技有限公司

５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２５

２

岳阳信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策略投资产品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东海证券

—

交行

—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四川开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

９

南宁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李晓平

１

，

５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６４

，

００３

，

５００ ８０．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２５．４８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６３．７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４７．１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

象配售的股票为

４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为

３

，

９２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中签率为

１０．２０４０８％

， 认购倍数为

９．８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１

，

６００

万股， 中签率为

１．９１５１０３４６３５％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５２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和网下配售不存在

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０

，

９６０．００

万元。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４

号《验资报告》。

５

、发行费用总额：

２

，

８４３．００

万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

（

万元

）

承销费用

１

，

８２０．００

保荐费用

３００．００

审计费用

１５９．００

律师费用

１６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４０４．００

合计

２

，

８４３．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４２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１１７．００

万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１３

元（按照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归属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０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尚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２０

，

６９７

，

６７６．５７ １１１

，

２５２

，

０３６．５９ ８．４９％

营业利润

（

元

）

３４

，

２４３

，

１６１．２７ ２５

，

４４５

，

４８７．４０ ３４．５７％

利润总额

（

元

）

４８

，

９０３

，

２４７．３１ ３９

，

１４３

，

３９０．４５ ２４．９０％

净利润

（

元

）

４４

，

０４５

，

１５５．７５ ３４

，

１５４

，

１１５．７８ ２８．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７５ ０．５７ ３１．５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９３％ ２８．６５％ －０．７２％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元

）

３５６

，

１４４

，

９８４．５４ ３２５

，

９０９

，

２８２．８６ ９．２８％

股东权益

（

元

）

２４１

，

９９６

，

３３３．８９ １９７

，

９５１

，

１７８．１４ ２２．２５％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０３ ３．３０ ２２．１２％

注

：

１

、

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

２

、

上述净利润

、

基本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

、

股东权益

、

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

，

基本每股收益

、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随着二氧化碳需求的强劲增长，公司凭借产品食品级液体二氧化

碳和干冰纯度高、质量稳定的优势，以及在市场多年积累的客户关系、灵活的

营销策略、完善的配送和售后服务体系，实现了产品销售的提高。

２０１０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０６９．７７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８．４９％

；营业利润为

３

，

４２４．３２

万

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５７％

； 利润总额为

４

，

８９０．３２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４．９０％

；净利润为

４

，

４０４．５２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８．９６％

。

２０１０

年公司利润增长

主要系公司主导产品液体二氧化碳的销售收入增长所致， 而这一增长的主要

推动因素为液体二氧化碳销售数量的增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３

号平安大厦

６１０

室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３

电 话：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９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９７３４９７８

保荐代表人：汪家胜、周凌云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湖

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平安证

券愿意推荐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6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保荐人暨主承销商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Ｘ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１２０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

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小企业板块上市

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

任何修改。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

文。

本公司股东孙洁晓、袁静、郑海艳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股东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赵东明等十三名自然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东赵东明、赛捷投资和单兴洲承诺：其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增资股份合计

６００

万股 （其中赵东明持有

１００

万股、 赛捷投资持有

４９０

万股、单兴洲持有

１０

万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

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７

号”文核准，本公司不

超过

３

，

６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刊登招股意向

书。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

中网下配售

７２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８８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００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春兴精工”，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４７

”；其中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８８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

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本公司招股意向书及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距今不

足一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３

、股票简称：春兴精工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４７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

，

２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６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公司股东孙洁晓、袁静、郑海艳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股东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赵东明等十三名自然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股东赵东明、赛捷投资和单兴洲承诺：其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增资股份合计

６００

万股 （其中赵东明持有

１００

万股、 赛捷投资持有

４９０

万股、单兴洲持有

１０

万股），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数量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

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发行

的

３

，

６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项 目 数量

（

万股

）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

份

孙洁晓

７，２４５ ５１．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６．３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袁静

８０５ ５．６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上海赛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４９０ ３．４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２．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赵东明

２００ １．４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０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苏州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周芸

１０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张燕

１０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胡雷

５０ ０．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曾莉

５０ ０．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顾健礼

５０ ０．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施惠香

２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何征宇

２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郑海艳

２０ ０．１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吴建军

１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张惠欣

１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黄培聪

１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单兴洲

１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王书强

５ 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于炳生

５ 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合计

１０，６００ ７４．６５％

首次公开

发行的股

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７２０ ５．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２，８８０ ２０．２８％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小 计

３，６００ ２５．３５％

合 计

１４，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中文名称：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Ｘｉｎ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法定代表人：孙洁晓

３

、注册资本：

１４

，

２００

万元（发行后）

４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５

、住所及邮政编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１２０

号；

２１５１２１

６

、经营范围：通讯系统设备、汽车用精密铝合金结构件及各类精密部件的

制造、销售及服务；通讯系统设备、汽车用精密铝合金结构件的研究与开发；经

营以上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公司在为上述领域客户提供产品制造服

务的同时还在积极开展航空、高速机车等新领域的产品研发与客户开发。

７

、主营业务：从事通讯系统设备以及汽车用精密铸件及各类精密部件的

制造、销售及服务；通讯系统设备、汽车用精密铸件的研究与开发等业务。

８

、所属行业：

Ｃ６９

金属制品业

９

、电 话：

０５１２－６２６２５３１９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６２５３１９

１０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ｃｈｕｎｘ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ｃｘｊｇ＠ｃｈｕｎｘ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１２

：董事会秘书：徐苏云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的股票情

况

序号 股东

在公司担

任职位

任期

股份

（

万

股

）

持股比例

１

孙洁晓

董事长

、

总

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７

，

２４５．００ ５１．０２％

２

黄培聪

董事

、

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０ ０．０７％

３

郑海艳

董事

、

总经

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 ０．１４％

４

曹友强 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５

乔如林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６

陈议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７

赵中武 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８

吴永忠 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９

张勇 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１０

徐苏云

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

１１

单兴洲 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１０ ０．０７％

１２

于炳生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５ ０．０４％

１３

王书强

副总经理

、

核心技术

人员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５ ０．０４％

１４

赵立军

核心技术

人员

－ － －

１５

骆万勇

核心技术

人员

－ － －

１６

王传宣

核心技术

人员

－ － －

合计

７

，

２９５．００ ５１．３８％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孙洁晓先生持有

７

，

２４５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的

５１．０２％

，为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配偶袁静女士持有发行人

８０５

万股，占公司发行

后股本的

５．６７％

，孙洁晓先生及其配偶合计持有发行后股本的

５６．６９％

。

孙洁晓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７０９０５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在南京轮胎

厂任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在上海欧乐

－Ｂ

公司任生产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在上海崇明春兴电器厂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历任

上海春兴电器有限公司和苏州春兴精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孙洁晓无其他对外投资。

四、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５１

，

３２２

户。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孙洁晓

７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５１．０２

２

苏州吴中国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４

３

袁静

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７

４

上海赛捷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５

５

赵东明

３

，

０００

，

５００ ２．１１

６

苏州国润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１

７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８

鸿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９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１

中国工商银行

－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１２

中信银行

－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５

合计

１０７

，

６００

，

５００ ７５．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数量：

３

，

６０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１６．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３４．０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２

）

２５．８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股票配售对

象配售的股票为

７２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８８０

万股，网下摇号配售中签率为

２５％

，认购倍数为

４

倍。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８８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９６４０９３５４１２％

，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０４

倍。 本次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均不存在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会验字［

２０１１

］

３３０１

号《验资报告》。

５

、发行费用总额：

５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

元

）

承销保荐费

４２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

３

，

０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

２

，

８３５

，

０００．００

股份登记费

１４７

，

０００．００

上市初费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印花税

２６３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４０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２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８５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值加上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４７

元

／

股（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邮 编：

５１８０４８

电 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４６１４

保荐代表人：李鹏、赵宏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提交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如下：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平

安证券愿意推荐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16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南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８楼

上市保荐机构


